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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印发《元阳县一次性外出务工交通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政府：
根据《关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26号）、《关于做好2021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工作的通知》（云人社通〔2021〕18号）的文件精神，经元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议研究同意《元阳县一次性外出务工交通补助实施方案》（原外出务工奖补政策不再执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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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1月24日




元阳县一次性外出务工交通补助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根据《关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26号）、《关于做好2021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工作的通知》（云人社通〔2021〕18号）的文件精神的文件精神，为鼓励元阳县户籍脱贫劳动力多渠道、多形式实现转移就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补贴对象
元阳县户籍、在法定劳动年龄以内（男16至60周岁，女16至55周岁），省外转移并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的脱贫劳动力。
二、补贴时限
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三、补贴标准及资金来源
补贴标准：省外每人1000元（每年享受一次）。
资金来源：资金从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四、申请补贴材料
（一）身份证复印件； 
（二）签订3个月以上务工劳动合同（协议）、3个月以上《脱贫人口务工证明》（附件1）以上两种材料选择其中一种提供即可；
（三）《元阳县一次性外出务工交通补助审批表》（附件2）；
（四）申请人社保卡或农村信用社银行卡复印件。
五、申请流程
（一）申请人向乡（镇）社保中心提出补贴申请并提供申报材料；
（二）由乡（镇）社保中心负责人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三）乡镇审批后，由乡（镇）社保中心将申报材料上报县人社局就业中心；
（四）经县人社局就业中心审核无误后，将一次性外出务工交通补助打入申请人银行卡。
六、工作要求
一是为了切实做好脱贫人口一次性外出务工交通补助工作，各乡镇要高度重视，及时研究，组织专门工作力量组织做好本乡镇的宣传工作，提高一次性外出务工交通补助政策知晓率，确保脱贫人口外出务工人员能够及时享受一次性外出务工交通补助政策。二是各乡镇要收集好一次性外出务工交通补助的报账资料，并填写附件3《元阳县脱贫人口外出就业人员名册》以乡镇为单位及时上报县人社局审核报账，确保2022年一次性外出务工交通补助兑现到位。
七、监督和管理
本方案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施，严禁骗取、套取补贴资金。对骗取套取的补贴资金将依法追回；情节严重的，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附件：1.脱贫人口务工证明
      2.元阳县一次性外出务工交通补助审批表
          3.元阳县脱贫人口外出就业人员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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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脱贫人口务工证明


兹有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       省        县（市）          公司（单位）从事          （工种）工作，月工资收入为       元，总工资收入为        元。
特此证明。


用工单位或企业（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元阳县一次性外出务工交通补助审批表

	务工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就业情况
	就业地
	省（市）         州（市）             县（市）

	
	就业单位及岗位
	

	
	外出务工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收入情况
	   元
月工资
	年收入       元

	申请补贴金额
	            元
	本人银行卡卡号：

	申请人承诺
	本人承诺对以上信息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本人）：      
年    月    日

	乡(镇)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经办人：　 　　　        分管领导：            　     年    月    日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意见
	

                                                       （单位公章）
经办人：　 　　　        分管领导：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两份，乡（镇）社保中心、县人社局就业中心各存一份





附件3

元阳县脱贫人口外出就业人员名册
	乡镇名称（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区(村委会/村
	就业地点(省/州市/县市/乡镇
	就业单位及岗位
	就业时间
	月均工资收入（元）
	社会保障卡（银行卡号）
	开户银行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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